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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案例宣導-  

臺中監獄戒護科科員高〇

〇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

罪案。  
  

(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官網)  

高〇〇係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（下稱臺中監獄）戒護科科

員，並擔任臺中監獄教輔小組之教區科員，吳〇〇則係△△

縣議會（改制後為△△市議會）議長，因案在臺中監獄服刑，

為高〇〇主管之受刑人。 

高〇〇知悉有關矯正人員與受刑收容人或其親友間有明確

規範嚴禁酬酢往還，亦知悉受刑人之接見、電話通訊接見、

授受飲食及物品均有法規定制。高〇〇身為吳〇〇教區科

員，原應依監獄行刑法第 73 條第 1項、第 77 條第 2項及

監獄及看守所辦理使用通訊接見設備接見辦法第 10 條第 1

項、外界對受刑人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品辦法第 5條

第 2項等規定，辦理吳〇〇之電話通訊接見及飲食需求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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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管理人員服勤應注意事項

第 10 點、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第 9、

10 及 13 點等規定，不得收受吳〇〇或其家屬親友之招待或

餽贈，然高〇〇認為吳〇〇為前政壇名人，身分特別，乃於

109 年 5月間受吳〇〇之託，主動致電指導其黃姓友人配合

增加接見申請事宜；復於 110 年 3 月間高〇〇利用次子高

△舉辦婚宴假借禮金為名，收受吳〇〇委託親友交付之新

臺幣 10 萬元賄賂，且自從收受賄賂後，高〇〇即在臺中監

獄以提供非法電話通訊接見及特權飲食等方式，違背職務

踐履吳〇〇之賄求。 

案經本署調查後移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，

嗣經灣臺中地方法院審理後，認高〇〇所為係犯貪污治罪

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對於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罪，

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，褫奪公權參年，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

幣 10 萬元沒收。。 

本案由本署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偵辦，經該署檢察官

偵結後，以鄭〇〇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

之侵占公有財物罪嫌，予以提起公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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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宣導-  

反詐與消保諮詢專線。  

  

(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官網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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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宣導- 

未申報其配偶財產遭裁罰案例 
 

(資料來源：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) 

 

○○院委員○○○申報○○年財產，未申報其配偶 10 筆存

款計 455 萬餘元，申報人陳述意見稱因基於女男平權及長

期信賴尊重關係，歷來皆由配偶主動提示財產資料憑辦，

但配偶因誤認應申報之存款「總額」，係指「各別帳戶」存

款之「總餘額」，且一時不查而誤將送件日錯認為申報基準

日，是以誤認所有帳戶之存款餘額皆未達 100 萬元而未予

申報，實出於其禁止認識錯誤與事實誤認之過失，實不可

預見，申報人主觀上絕無申報不實之直接或間接故意云

云。經查，申報人財產申報文書皆由服務處人員辦理，且

配偶之財產資料係由配偶提示憑辦等節，查渠申報財產之

義務，並不因委由他人代辦而移轉，且申報之法律效果仍

歸於渠本人；故渠應自行確認是否正確申報，不得以助手

之錯誤作為免罰之理由。致誤認所有帳戶之存款餘額皆未

達 100 萬元，而未予申報，申報人自應詳閱相關規定，俾

便正確完成申報；設若開立多個存款帳戶，使每帳戶餘額

皆低於 100 萬元，即可免除申報存款之義務，則本法之規

定形同具文。核屬故意申報不實。處罰鍰新台幣 10 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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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宣

導-未落實揭露關係人身份遭裁

罰 
(資料來源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彙編手冊) 

 

娜美係機關會計主任，娜美哥哥魯夫經營印刷公司。平時

閒談中，魯夫知悉機關為行銷宣傳機關政策，每年年底都

會公開委託廠商印製 1萬份海賊王月曆發送各界。魯夫想

說公司印刷技術一流，因此在機關以公告程序辦理月曆印

刷採購案招標時，魯夫的印刷公司也參與投標，卻未注意

到「投標廠商聲明書範本」中所載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

避法(下稱本法)規定，未主動表明其與娜美的身分關係，

也沒有在投標時交付「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

表」，違反本法第 14 條第 2項身分揭露義務規定，依第 18

條第 3項規定得處 5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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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密維護宣導- 
「洩漏個人資料公務員遭判重刑」 

案情摘要： 某私人公司經理甲曾從事護理工作，瞭解嬰兒

奶粉、彌月蛋糕、油飯等廠商亟需產婦及新生兒個人資料

作為寄送型錄及試用品之用，乃藉由過去從事護理工作之

人脈，認識在○○縣政府行政室工作之乙，乙職司○○縣

政府所轄各機關公文封發、付郵及郵資結算業務，係依據

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。91 年 7 月至 93 年 3 月間，甲得

知乙能接觸到 00 縣市衛生局產婦及新生兒個人資料，遂

以公司業務需要為由，希望乙提供產婦及新生兒個人資料

予甲，再由甲公司員工將資料 上所列產婦及新生兒等個人

資料輸入電腦建檔處理。並將資料販售給食品公司等家廠

商。乙明知○○縣各醫療院所通報○○縣政府衛生局之新

生兒出生證明書，為該府業務上應秘密之文書，不得無故

洩漏或交付予他人，竟於前述期間，基於概括犯意，利用

○○縣政府行政室收到轄內各醫療院所通報該府民政局新

生兒出生證明書之機會，將職務上所持有之新生兒及產婦

個人資料，違法提供予甲達 105 筆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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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公務機關相關承辦人員欠缺保密觀念，致其成為

甲取得產婦及新生兒個人資料之捷徑，不但該公司侵

害各產婦及新生兒之隱私權而觸法；且前述公務員亦

因洩密以致違法失職。由本案例可知並非只有公文上

標明「機密」或「密」等級之文書需依法保密，其他

因職務或身分機會而持有或知悉，但未清楚記載機密

文字訊息之資料，也需遵守保密規定。 

(資料來源：法務部矯正署台中監獄網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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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安全維護宣導- 

鋰電池產品防火安全須知  

。 

 

(資料來源：內政部網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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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詐騙宣導- 
【網友不會幫你賺錢、請勿聽信網友投資】 

 

1、歹徒會利用 FB、IG、YT、Google 及 Threads 等各
種管道，以股市名人、財經專家等人名義投放假投資
廣告，宣稱投顧公司大戶私募操作，穩賺不賠且利潤
豐厚；或在交友網站、App 以假交友方式稱有代言操
作平台可獲取代言費，藉以外約見面或其他特殊服務
等來吸引被害人。 
 
2、當被害者上鉤後，歹徒會介紹其他「客服、老師、
助理」同夥加 #LINE 聯繫或加入 LINE 投資群組，並
提供假投資網站或 App 給被害人註冊、下載安裝及操
作，LINE 群組內每日晚上固定時間均有自稱投顧老師
進行股市分析教學，平時不斷也有其他假學員(同夥樁
腳)參與獲利貼文並相互吹捧。 
 
3、自稱「客服、老師、助理」的歹徒會提供 銀行帳
號 給被害人入金投資，或以「參與抽股」、「系統中
籤」等各種理由要求被害人補足入金。 
 
4、參與投資資金均需透過 #事先儲值入金 才能進行，
儲值方式常以帳戶匯款、超商代碼繳費或外約專員面
交等方式，並期前教導被害人以購車、室內裝修等各
種不涉及投資話術搪塞銀行行員及獲報到場處理的員
警。 
 
5、初期帳面顯示獲利（實際是歹徒於後臺控制），引
誘您加碼投入大筆資金，有時可出金微薄獲利，但出
金款項其實是其他被害人匯款的，可能會導致您銀行
帳戶被警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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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當被害人要提領獲利時，以各種理由拖延（需繳保
證金、IP 異常、洗碼量不足等）或是直接凍結帳號、
失去聯繫，就是「不出金」。 
(資料來源：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防騙網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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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揭弊者保護法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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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政風室關心您 

檢舉電子信箱：kspn@mail.moj.gov.tw 

檢舉專線：(07)788254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